梁河县委党校第一季度预算执行报告

[bookmark: _GoBack]梁河县委党校根据梁财字【2017】29号文件关于做好梁河县部门季度预算执行报告公开工作的通知，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按照《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梁河县推进预算公开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梁政办发【2017】19号）文件要求，我单位及时开展预算执行公开工作，现将执行报告如下：
2017年本级部门预算批复梁财字【2017】年1号文件财政拨款补助304.6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84.61，项目支出120万元。2016年本级部门预算批复梁财字【2016】年1号文件财政拨款补助155.9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45.93，项目支出10万元。2017年年初预算比上年增加96%。2017年1季度预算执行数为56.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1.7万元，项目支出5万元。2016年1季度预算执行数为225.1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5.17万元，项目支出1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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